江苏睢宁经济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项目
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
1、原招标文件中徐州政府采购网（网址：http://czj.xz.gov.cn/Home/HomeIndex）更改为：https://czj.xz.gov.cn/zfcg/；

2、删除（二十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投标无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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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评标标准中的价格部分的

“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审价格最低的供应商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得分为满分；各供应商价格得分=评标基准价（供应商的最低评审价格）÷各供应商评审价格×20。（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）”

更改为

“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审价格最低的供应商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得分为满分；

各供应商价格得分=评标基准价（供应商的最低评审价格）÷各供应商评审价格×20。投标人为“小型、微型、监狱企业、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（以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相关材料为准），投标人评审价格=《开标一览表》中的“总价”*（1-10%）
（按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）”。

以本次更正的招标文件为准。

4、本项目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（开标时间）延期至2026年4月27日9:10
